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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留
餘
恨─

　
　
　
　

宋
徽
宗
的
書
學
改
革

高
明
一

書
畫
院
出
職
人

鄧
椿
約
在
宋
孝
宗
乾
道
三
年

︵
一
一
六
七
︶
成
書
的
︽
畫
繼
︾

卷
十
︿
雜
說
．
論
近
﹀
中
提
到
：

本
朝
舊
制
，
凡
以
藝
進
者
，

雖
賜
緋
紫
，
不
得
佩
魚
。
政

宣
間
，
獨
許
書
畫
院
出
職
人

佩
魚
，
此
異
數
也
。
又
諸
待

詔
每
立
班
，
則
畫
院
為
首
，

書
院
次
之
，
如
琴
院
棋
玉
百

工
皆
在
下
。

文
獻
中
的
﹁
佩
魚
﹂
，
是
指
佩
魚

袋
，
鄧
椿
此
話
所
反
映
的
問
題

是
：
為
何
宋
徽
宗
獨
許
書
畫
院
出

職
人
佩
魚
袋
是
個
異
數
？
若
能
將

補
翰
林
待
詔
，
各
賜
緋
、
銀
魚

袋
﹂
。
這
﹁
賜
緋
﹂
與
﹁
賜
紫
﹂

的
意
思
是
官
職
的
品
秩
不
夠
資
格

穿
著
緋
服
、
紫
服
，
而
皇
帝
恩
賜

著
服
。
北
宋
前
期
因
唐
制
，
三
品

官
以
上
服
紫
服
可
配
金
魚
袋
，
五

品
官
以
上
服
緋
服
可
配
銀
魚
袋
。

七
品
官
以
上
著
綠
服
，
九
品
以
上

著
青
服
，
不
佩
魚
袋
。

︽
宋
史
︾
卷
一
百
五
十
三

︿
輿
服
志
五
﹀
﹁
諸
臣
服
下
．
魚

袋
﹂
項
提
到
﹁
其
制
以
金
、
銀
飾

為
魚
形
，
公
服
則
繫
於
帶
而
垂
於

後
，
以
明
貴
賤
﹂
，
所
以
有
魚
袋

貴
於
無
魚
袋
，
金
魚
袋
貴
於
銀
魚

書
畫
院
的
屬
性
、
出
職
、
佩
魚
袋

這
三
個
觀
念
釐
清
，
或
許
就
能
理

解
鄧
椿
所
指
的
異
數
之
意
思
。
先

來
看
佩
魚
袋
的
問
題
。

引
文
中
的
﹁
待
詔
﹂
全
稱

為
﹁
翰
林
待
詔
﹂
，
關
於
書
法
的

翰
林
待
詔
，
江
少
虞
︵
政
和
八

年
，
一
一
一
八
，
進
士
︶
︽
皇
朝

類
苑
︾
卷
五
十
︿
書
畫
伎
藝
．
置

御
書
院
﹀
引
用
楊
億
︵
九
七
四—

一○

二○
︶
︽
談
苑
︾
提
到
，
宋

太
宗
太
平
興
國
年
間
︵
九
七
六—

九
八
三
︶
設
置
御
書
院
，
以
王

著
為
翰
林
侍
書
，
賜
紫
服
、
金
魚

袋
。
同
時
﹁
選
善
書
者
七
人
，

宋
徽
宗
在
崇
寧
年
間
至
宣
和
年
間（

一
一○

四—

一
一
二
四）

，
作
了
書
畫
學
的
改
革
，
讓
書
畫
學
生
具
有
士
人
的
資
格

和
選
擇
唐
代
書
法
家
顏
真
卿
與
徐
浩
的
告
身
作
為
書
法「

院
體」

的
新
範
本
。
以
宋
徽
宗
的
心
志
，
是
可
以
開
創
一
代
新

風
格
。
可
惜
，
宣
和
七
年
的
金
兵
南
下
，
一
切
都
成
夢
幻
泡
影…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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袋
。
﹁
諸
臣
服
下
．
魚
袋
﹂
亦
提

到
，
政
和
元
年
︵
一
一
一
一
︶
，

尚
書
兵
部
侍
郎
王
詔
奏
文
提
到

﹁
許
借
服
色
而
不
許
佩
魚
，
即
是

有
服
而
無
章
，
殆
與
吏
無
別
﹂
。

當
時
北
宋
官
員
來
源
主
要
以
科

舉
的
出
身
來
區
分
，
有
科
舉
出

身
為
﹁
士
﹂
，
非
科
舉
出
身
為

﹁
吏
﹂
，
所
以
賜
服
而
不
賜
魚
袋

在
本
質
上
是
﹁
吏
﹂
。
而
書
法
的

翰
林
待
詔
本
質
是
﹁
吏
﹂
，
以
書

法
這
門
伎
術
獲
得
﹁
賜
緋
﹂
，

不
是
科
舉
出
身
，
所
以
不
具
有

﹁
士
﹂
的
資
格
，
需
要
藉
由
賜
魚

袋
而
有
﹁
士
﹂
的
身
分
。

宋
太
宗
知
道
書
法
翰
林
待
詔

﹁
吏
﹂
的
身
分
，
宋
人
王

自
序

宋
理
宗
寶
慶
三
年
︵
一
一
二
七
︶

的
︽
燕
翼
詒
謀
錄
︾
卷
二
︿
伎
術

官
不
得
擬
常
參
官
﹀
提
到
宋
太
宗

至
道
二
年
︵
九
九
六
︶
的
一
道
詔

書
：應

伎
術
官
不
得
與
士
大
夫

齒
，
賤
之
也
。
至
道
二
年
正

月
，
申
嚴
其
禁
，
雖
見
任
京

朝
，
遇
慶
澤
只
加
勳
階
，
不

得
擬「

常
參
官」

。
此
與
書

學
、
畫
學
、
算
學
、
律
學
並

列
，
於
文
武
兩
學
者
異
矣
。

文
中
意
思
是
說
伎
術
官
不
應
該
和

士
大
夫
平
起
平
坐
，
伎
術
官
雖
有

﹁
京
朝
官
﹂
身
分
，
但
在
升
遷

上
，
不
得
比
照
文
、
武
官
的
﹁
常

參
官
﹂
。
﹁
常
參
官
﹂
指
北
宋
前

期
在
京
師
不
釐
務
，
而
每
日
需
赴

正
殿
︵
北
宋
為
文
德
殿
︶
立
朝
的

官
員
。
文
獻
中
伎
術
官
和
書
、

畫
、
算
、
律
諸
學
並
列
，
可
推
知

書
畫
學
本
質
上
是
伎
術
官
，
身
分

上
低
於
文
、
武
官
。

關
於
書
畫
院
的
組
織
屬
性
，

︽
宋
史
︾
卷
一
百
六
十
六
︿
職

官
志
六
﹀
﹁
入
內
內
侍
省
．
內

侍
省
﹂
提
到
﹁
翰
林
院
：
勾
當

官
一
員
，
以
內
侍
押
班
、
都
知

充
，
總
天
文
、
書
藝
、
圖
畫
、
醫

官
四
局
，
凡
執
伎
以
事
上
者
皆

在
焉
。
﹂
，
內
侍
即
是
宦
官
，
所

以
宋
代
的
翰
林
院
實
際
是
由
宦
官

中
官
品
不
超
過
從
五
品
的
押
班
、

都
知
所
充
任
，
只
要
是
以
伎
術
侍

奉
皇
上
之
人
，
都
歸
翰
林
院
。

︽
宋
會
要
︾
職
官
三
十
六
︿
翰
林

院
﹀
項
記
載
著
御
書
院
，
因
此
御

書
院
的
書
法
翰
林
待
詔
，
就
是
伎

術
官
，
歸
於
翰
林
院
的
宦
官
所
管

轄
。
宦
官
在
士
人
眼
中
，
本
受
歧

視
，
所
以
宋
太
宗
對
書
法
翰
林
待

詔
賜
魚
袋
，
從
低
賤
的
地
位
擢
昇

至
有
士
人
，
實
是
特
殊
的
恩
遇
。

在
宋
真
宗
朝
，
伎
術
官
尚

能
轉
換
成
文
官
，
︽
宋
會
要
︾
職

官
三
十
六
︿
技
術
官
﹀
中
有
一

個
案
，
天
禧
二
年
︵
一○

一
八
︶

二
月
，
書
法
翰
林
待
詔
尹
熙
古
請

求
賜
授
文
臣
正
八
品
京
官
的
太
子

右
贊
善
大
夫
，
理
由
是
服
務
皇
室

三
十
年
，
因
為
模
寫
重
要
典
禮
的

碑
文
，
於
是
要
求
有
文
官
身
分
。

尹
熙
古
是
當
時
有
名
的
御
書
院
翰

林
待
詔
，
還
是
想
要
有
士
人
身

分
，
後
來
雖
然
如
願
得
八
品
小

官
，
但
已
經
是
特
例
了
，
反
映
出

御
書
院
翰
林
待
詔
的
身
分
，
愈
趨

降
低
。宋

仁
宗
天
聖
六
年
︵
一○

二
八
︶
九
月
下
一
道
詔
書
：

御
書
院
待
詔
出
職
者
，
自
今



302008 年 9 月

圖一    〈司馬光左僕射告身〉卷    局部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不
得
為
文
資
。
︵
︽
續
資
治
通
鑑
長

編
︾
卷
一
百
零
六
︶

文
獻
中
有
一
﹁
出
職
﹂
的
術
語
，

即
是
伎
術
官
轉
換
成
文
、
武
官
，

在
宋
代
稱
為
﹁
出
職
﹂
或
﹁
出

官
﹂
，
吏
胥
按
︿
年
勞
補
官

法
﹀
，
年
滿
即
許
出
官
，
不
必
經

過
吏
部
的
銓
試
，
更
可
證
明
御
書

院
翰
林
待
詔
本
質
上
是
吏
胥
。
宋

仁
宗
詔
書
一
發
，
御
書
院
翰
林
待

詔
出
職
最
多
只
能
換
到
武
官
，
在

北
宋
﹁
重
文
輕
武
﹂
的
政
策
下
，

身
分
更
形
低
落
。

宋
神
宗
即
位
，
隨
即
變
法
，

目
的
是
需
要
財
富
以
用
兵
西
北
，

收
復
宋
朝
立
國
時
割
讓
給
契
丹
的

﹁
燕
雲
十
六
州
﹂
。
在
節
流
方

面
，
熙
寧
四
年
︵
一○

七
一
︶
，

曾
布
︵
一○

三
六—

一
一○

七
︶

建
議
減
省
冗
官
，
減
少
國
家
財
政

支
出
。

自
今
第
遷
須
至
頭
名
方
許

出
官
；
或
已
為
頭
名
，
其

出
官
即
第
增
之
以
年
或
損

所
出
人
數
，
約
定
須
三
二
十

年
或
四
十
年
方
得
出
官
。
諸

宗
室
宮
院
客
司
，
通
引
、
書

表
、
宅
案
司
、
舊
理
二
十
一

年
出
借
職
，
歲
約
六
人
。
今

并
月
給
錢
三
千
，
并
御
書
院

等
專
副
並
罷
出
官
，
界
滿
各

理
元
抽
差
司
分
合
得
酬
賞
。

通
計
增
廢
之
數
，
歲
增
錢
一

萬
五
千
餘
緡
，
減
出
官
入
流

三
百
餘
人
。
從
之
。
︵
︽
續
資
治

通
鑑
長
編
︾
卷
二
百
二
十
八
︶

引
文
的
﹁
出
官
入
流
﹂
，
可
知
必

須
出
官
方
能
入
士
流
之
品
，
宋

代
伎
術
官
出
職
，
至
少
要
經
過
平

均
三
十
年
的
忍
耐
，
而
且
考
核

成
績
要
在
非
常
前
面
，
才
能
出

官
，
此
時
的
御
書
院
翰
林
待
詔
都

禁
止
出
官
了
。
所
以
宋
徽
宗
在

政
和
、
宣
和
年
間
︵
一
一
一
一—

一
一
二
五
︶
獨
許
書
畫
院
出
職
人

佩
魚
袋
的
意
義
在
於
，
回
到
宋
太

宗
時
期
讓
書
法
、
繪
畫
的
伎
術
官

能
夠
再
出
職
，
同
時
給
予
士
人
的

身
分
。

北
宋
後
期
的「

院
體」

行
書

宋
徽
宗
讓
書
畫
院
出
職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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佩
魚
袋
外
，
還
要
面
對
士
大
夫

對
於
御
書
院
翰
林
待
詔
書
風
：

﹁
院
體
﹂
的
批
評
。
黃
伯
思
︵
一

○

七
九—

一
一
一
八
︶
︽
東
觀

餘
論
︾
中
於
宋
徽
宗
政
和
四
年

︵
一
一
一
四
︶
︿
題
集
逸
少
書
聖

教
敘
後
﹀
提
到
：

近
世
翰
林
侍
書
輩
多
學
此

碑
，
學
弗
能
至
，
了
無
高

韻
，
因
自
目
其
書
為「

院

體」
，
由
唐
吳
通
微
昆
弟
︵
顏

真
卿
同
時
人
︶

已
有
斯
目
，
故
今

士
大
夫
玩
此
者
少
，
然
學
者

弗
至
，
自
俗
耳
！
碑
中
字
未

嘗
俗
也
。

可
知
當
時
士
大
夫
不
學
王
羲
之
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，
是
御
書
院
翰

林
待
詔
將
此
碑
寫
俗
了
。
當
時
御

書
院
書
風
以
王
羲
之
︿
集
字
聖

教
序
﹀
為
底
本
，
被
稱
為
﹁
院

體
﹂
，
由
宋
太
宗
時
的
翰
林
侍
書

王
著
所
帶
入
。
黃
伯
思
所
指
的

﹁
院
體
﹂
，
以
他
的
時
間
來
看
，

現
藏
於
台
北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宋

哲
宗
元
祐
元
年
︵
一○

八
六
︶
的

︿
司
馬
光
左
僕
射
告
身
﹀
為
代

表
。
︵
圖
一
︶

︿
司
馬
光
左
僕
射
告
身
﹀

卷
，
行
書
、
綾
本
、
尺
寸
縱

二
七
．
三
公
分
，
橫
五
九
五
．
二

公
分
，
內
文
由
翰
林
學
士
鄧
潤
甫

︵
一○

二
七—

一○

九
四
︶
所

作
。
該
告
身
由
花
色
各
異
的
綾
布

接
成
，
宋
敏
求
︵
一○

一
九—

一

○

七
九
︶
︽
春
明
退
朝
錄
︾
卷
中

記
載
﹁
官
告
之
制⋯

樞
密
使
、
三

師
、
三
公
、
前
宰
相
至
僕
射
、
東

宮
三
師
、
嗣
王
、
郡
王
、
節
度

使
，
白
背
﹃
五
色
金
花
綾
紙
﹄

十
七
張
，
暈
錦
褾
袋
，
犀
軸
，
色

帶
﹂
，
︿
司
馬
光
左
僕
射
告
身
﹀

的
﹁
五
色
金
花
綾
紙
﹂
張
數
，
和

紀
錄
大
體
相
近
。
左
僕
射
在
宋
代

是
實
際
的
宰
相
，
所
以
︿
司
馬
光

左
僕
射
告
身
﹀
的
書
法
，
實
是
代

表
當
時
﹁
院
體
﹂
的
最
高
水
準
。

︿
司
馬
光
拜
左
僕
射
告
身
﹀

的
書
風
，
延
續
至
宋
徽
宗
政
和
八

年
︵
一
一
一
八
︶
閏
九
月
在
河
南

濬
縣
立
石
的
︿
康
顯
侯
牒
記
﹀
。

︵
圖
二
︶
該
敕
文
是
河
南
濬
縣
一

座
豐
澤
廟
所
祭
祀
的
山
川
神
，
因

為
求
雨
靈
驗
，
朝
廷
賜
封
該
山
川

神
為
康
顯
侯
。
︿
康
顯
侯
牒
記
﹀

雖
然
是
由
上
至
下
的
排
列
，
實
際

上
是
一
件
手
卷
，
為
了
配
合
直
立

的
石
碑
而
更
動
形
式
。

擷
取
︿
康
顯
侯
牒
記
﹀
和

︿
司
馬
光
告
身
﹀
若
干
字
來
比

對
：
﹁
惟
﹂
字
左
邊
豎
心
旁
的
兩

點
，
是
以
一
短
直
畫
帶
筆
到
一
短

斜
橫
畫
表
之
；
﹁
褒
﹂
字
下
方

的
衣
字
，
採
取
扁
平
化
的
處
理
；

﹁
山
﹂
的
橫
畫
帶
有
折
角
上
勾
的

寫
法
；
﹁
封
﹂
的
﹁
圭
﹂
字
先
寫

圖二    〈康顯侯牒記〉卷    局部    圖版出自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
刻拓本匯編》42冊（河南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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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筆
橫
畫
，
再
寫
豎
畫
，
然

後
再
帶
到
橫
畫
的
第
二
、
三
、
四

筆
，
其
中
第
四
筆
橫
畫
以
向
右
斜

上
方
的
直
線
帶
筆
，
成
為
﹁
寸
﹂

字
的
第
一
筆
橫
畫
；
如
﹁
特
﹂

字
，
如
﹁
如
﹂
字
的
﹁
女
﹂
字
橫

畫
帶
筆
到
﹁
口
﹂
字
的
特
殊
寫

法
，
以
及
﹁
右
﹂
字
的
斜
撇
特
別

長
。
這
些
相
同
的
字
型
特
徵
，
可

知
是
出
一
脈
的
院
體
行
書
。
︵
圖

三
︶

宋
徽
宗
面
對
這
樣
為
士
大
夫

所
不
齒
的
﹁
院
體
﹂
，
要
怎
樣
進

行
變
革
呢
？

崇
寧
、
大
觀
的
書
學
改
制

宋
徽
宗
登
基
第
二
年
，
崇
寧

元
年
︵
一
一○

二
︶
，
決
定
每
年

考
試
太
學
的
上
舍
生
，
代
替
禮
部

科
舉
取
士
。
崇
寧
三
年
︵
一
一○

四
︶
仿
效
唐
代
國
子
監
的
制
度
，

設
置
醫
、
書
、
畫
、
算
等
學
。

作
書
學
改
革
時
，
頒
布
︽
崇
寧
國

子
監
．
書
畫
學
敕
令
格
式
︾
一
部

︵
董
史
，
宋
理
宗
淳
祐
二
年
︵
一
二
四
二
︶
︽
皇
宋
書

錄
︾
卷
上
﹁
徽
宗
皇
帝
﹂
︶

，
此
書
無
傳
，

內
容
綱
領
筆
者
判
斷
是
︽
宋
史
︾

卷
一
百
五
十
七
︿
選
舉
三
．
學
校

試
．
律
學
等
試
附
．
書
學
﹀
的
紀

錄
：書

學
生
，
習
篆
、
隸
、
草
三

體
。
明《

說
文》
、《

字

說》

、《

爾
雅》

、《

博

雅》

、《

方
言》

，
兼
通

《

論
語》

、《

孟
子》

義
，

願
占
大
經
者
聽
。

篆
以
古
文
、
大
小
二
篆
為

法
，
隸
以
二
王
、
歐
、
虞
、

顏
、
柳
真
行
為
法
，
草
以
章

草
、
張
芝
九
體
為
法
。

考
書
之
等
，
以
方
圓
肥
瘦
適

中
，
鋒
藏
畫
勁
，
氣
清
韻

古
，
老
而
不
俗
為
上
；
方
而

有
圓
筆
，
圓
而
有
方
意
，
瘦

而
不
枯
，
肥
而
不
濁
，
各
得

一
體
者
為
中
；
方
而
不
能

圓
，
肥
而
不
能
瘦
，
模
倣
古

人
筆
畫
不
得
其
意
，
而
均
齊

可
觀
為
下
。

其
三
舍
補
試
升
降
略
同
算
學

法
，
惟
推
恩
降
一
等
．
自
初

置
及
罷
年
數
，
悉
同
算
學
。

文
獻
可
知
，
宋
徽
宗
對
於
書
家
的

培
養
，
起
碼
要
有
文
字
學
的
基

礎
，
雖
然
不
讀
︽
詩
經
︾
、
︽
禮

記
︾
、
︽
周
禮
︾
、
︽
左
氏
春

秋
︾
等
大
經
，
但
要
能
理
解
︽
論

語
︾
與
︽
孟
子
︾
。
至
於
考
試
的

圖三    〈康顯侯牒記〉（上）和〈司馬光告身〉（下）字型比較



空留餘恨—宋徽宗的書學改革

文
物
脈
絡

33 故宮文物月刊‧第306期

圖四    《群玉堂帖》卷八    米芾〈呈事帖〉   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學
改
制
才
有
所
作
為
。
現
藏
於
北

京
故
宮
博
物
院
︽
群
玉
堂
帖
︾
卷

八
有
米
芾
︿
呈
事
帖
﹀
內
文
三

條
，
是
米
芾
改
革
書
畫
學
的
具
體

建
議
。
︵
圖
四
︶

臣
今
具
進
呈
事
件
。

太
史「

星
曆
學」

，
小
史

「

書
畫
學」

，
自
漢
隸
東

觀
，
稽
用
典
籍
甚
多
。
太
學

所
無
欲
，
乞
倣
古
，
隸
秘
書

省
。
試
經
義
，
附
太
學
，
文

藝
並
優
，
取
自
上
旨
。

書
學
自
祖
宗
朝
，
句
中
正
、

楊
南
仲
、
周
越
，
咸
以
他
官

知
判
書
石
而
已
，
無
職
事
，

自
通
。
聖
上
天
縱
，
悟
筆
一

貫
，
欲
釐
凡
格
，
以
造
高

古
。
緣
珍
圖
名
札
，
必
俟
心

悟
筆
隨
，
乘
興
掞
妙
，
非
可

課
程
。
或
撰
到
珍
圖
，
臨
成

名
札
，
必
經
天

，
以
判
工

拙
，
難
從
外
勘
。
當
欲
乞
徑

於「

內
東
門
司」

，
具
狀
投

進
，
或
非
時
宣
取
。
乞
依
太

常
寺
例
，
用「

榜
子」

奏

報
。

書
體
，
以
篆
、
隸
︵
在
此
當
楷
書

來
理
解
︶
、
草
三
體
為
主
，
各
書

體
有
各
自
的
標
準
書
家
，
書
法

考
評
分
成
上
、
中
、
下
三
等
，
書

學
生
依
據
考
評
的
等
級
，
仿
效

﹁
太
學
三
舍
法
﹂
補
上
應
有
的
官

品
。
至
於
所
補
的
官
品
，
文
獻
中

提
到
﹁
略
同
算
學
法
，
推
恩
降
一

等
﹂
，
在
︿
選
舉
三
．
學
校
試
．

律
學
等
試
附
．
書
學
﹀
提
到
：

算
學
：
崇
寧
三
年
始
建
學…

公
私
試
、
三
舍
法
略
如
太

學
。
上
舍
三
等
推
恩
，
以
通

仕
︵
文
官
從
八
品
︶

、
登
仕
︵
文
官
從

八
品
︶

、
將
仕
郎
︵
文
官
從
九
品
︶

為

次
。

可
知
算
學
生
最
高
可
補
通
仕
郎
文

官
從
八
品
，
那
書
學
生
﹁
推
恩
降

一
等
﹂
，
最
高
可
補
上
登
仕
郎
文

官
從
八
品
，
這
等
於
給
書
學
生
一

個
文
人
的
身
分
。

宋
徽
宗
雖
有
此
美
意
，
過
程

中
並
不
順
利
，
崇
寧
五
年
元
月
罷

置
醫
、
書
、
畫
、
算
四
學
，
隨
即

復
置
，
並
詔
米
芾
︵
一○

五
一—

一
一○

七
︶
為
書
畫
學
博
士
，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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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蒙
改
隸
，
伏

舊
工
部
作

七
寺
監
，
內
空
一
位
，
乞
充

兩
學
諸
色
人
等
，
並
乞
依

武
學
例
、
秘
書
省
錢
。
如
不

足
，
以
太
學
錢
通
給
。

右
取  

進
止

五
月 

日
，
承
議
郎
行
書
學
博

士
兼
畫
學
博
士
飛
騎
尉
賜
緋

魚
袋
臣
米
芾

子
。

米
芾
的
大
宗
旨
希
望
書
畫
學
組
織

不
歸
於
宦
官
所
管
，
而
歸
文
官

體
制
的
秘
書
省
。
秘
書
省
在
宋
神

宗
元
豐
官
制
改
革
時
地
位
提
升
，

三
館
︵
昭
文
館
、
史
館
、
集
賢

院
︶
祕
閣
事
務
併
入
秘
書
省
，
當

初
︽
淳
化
閣
帖
︾
刻
成
，
就
儲
在

祕
閣
。
同
時
，
書
畫
學
生
要
考
經

義
，
附
於
太
學
讀
書
。
米
芾
希
望

書
學
能
比
照
北
宋
太
宗
至
於
仁
宗

前
期
的
句
中
正
、
楊
南
仲
、
周
越

三
位
書
家
，
只
要
專
門
負
責
寫
字

即
可
，
不
要
有
其
他
的
職
務
。
書

畫
學
不
用
定
期
考
試
，
畫
學
生
的

圖
畫
與
書
學
生
的
臨
書
作
品
，
先

由
太
常
寺
用
﹁
榜
子
﹂
奏
報
，
然

後
由
﹁
內
東
門
司
﹂
上
呈
徽
宗
來

判
定
好
壞
。
﹁
榜
子
﹂
是
用
大
字

手
寫
的
一
種
文
書
，
經
﹁
閣
門

司
﹂
通
進
，
奏
聞
皇
上
。
﹁
內

東
門
司
﹂
由
宦
官
擔
任
此
職
，
其

中
一
項
功
能
是
掌
受
機
密
實
封
、

上
奏
文
書
。
若
是
書
畫
學
改
隸
秘

書
省
，
米
芾
希
望
在
工
部
所
建
造

的
光
祿
、
衛
尉
、
太
僕
、
大
理
、

鴻
臚
、
司
農
，
太
府
等
七
寺
監
中

空
出
一
間
房
，
讓
書
畫
學
生
有
固

定
學
習
之
所
。
米
芾
提
到
﹁
依
武

學
例
﹂
，
是
希
望
援
例
宋
仁
宗
至

宋
神
宗
朝
，
書
畫
學
生
能
出
職
武

官
，
而
米
芾
不
提
書
學
生
出
職
文

官
，
似
乎
在
當
時
行
不
通
。
書
畫

學
生
的
薪
俸
，
由
秘
書
省
撥
給
，

若
不
足
，
由
太
學
撥
給
。
米
芾
非

科
考
出
身
，
官
銜
承
議
郎
為
文
官

從
七
品
，
是
官
秩
；
行
書
學
博
士

兼
畫
學
博
士
是
官
職
；
飛
騎
尉
為

從
六
品
勳
官
，
為
無
職
事
的
賞
勞

之
秩
；
同
時
賜
米
芾
五
品
官
緋
魚

袋
，
完
全
具
有
士
大
夫
的
資
格
，

這
是
宋
徽
宗
仿
效
宋
太
宗
對
於
米

芾
個
人
的
恩
賜
。

米
芾
後
來
受
到
言
官
的
彈

劾
去
職
，
但
宋
徽
宗
所
展
現
的
決

心
是
為
書
畫
學
建
立
祭
祀
系
統
以

確
立
正
統
。
大
觀
三
年
︵
一
一○

九
︶
，
建
立
算
學
的
始
祖
是
黃

帝
，
連
陪
祭
的
算
學
家
也
確
定
。

但
要
建
立
書
畫
的
始
祖
與
陪
祀

時
，
進
士
出
身
的
禮
部
員
外
郎
吳

時
上
奏
：

書
畫
之
學
，
教
養
生
徒
，
使

知
以
孔
子
為
師
，
此
道
德
之

所
以
一
也
。
若
每
學
建
立
殿

宇
，
則
配
食
、
從
祀
，
難
於

其
人
。
請
春
秋
釋
奠
︵
專
指
祭
祀

孔
子
的
禮
儀
，
每
年
在
春
、
秋
各
有
一
祭
︶

，

止
令
書
畫
博
士
量
率
職
事
生

員
，
陪
預
執
事
，
庶
使
知

所
宗
師
。
︵
︽
宋
史
︾
卷
一
百
五
．
志
第

五
十
八
︿
禮
八
．
吉
禮
八
．
文
宣
王
廟
﹀
︶

這
其
實
是
士
大
夫
反
對
書
畫
學

人
成
為
士
人
的
總
體
意
見
，
以

孔
子
的
﹁
六
藝
﹂
：
禮
、
樂
、

射
、
御
、
書
、
數
來
涵
蓋
，
不
再

另
立
書
畫
的
祭
祀
。
大
觀
四
年

︵
一
一
一○

︶
，
宋
徽
宗
迫
於
士

論
將
書
學
生
入
翰
林
書
藝
局
，
畫

學
生
入
翰
林
圖
畫
局
，
等
於
回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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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    顏真卿〈顏允南父惟正贈告〉    圖版出自中田勇次郎編《顏真卿書蹟集成》帖二（東京美術，昭和六十年1985）

過
去
翰
林
院
的
伎
術
官
制
度
。

宋
徽
宗
朝
的「

院
體」

新

典
範宋

徽
宗
崇
寧
、
大
觀
書
畫

改
制
，
犯
了
士
大
夫
的
忌
諱
而
失

敗
，
可
以
理
解
鄧
椿
︽
畫
繼
︾
提

到
宋
徽
宗
在
政
和
、
宣
和
時
期
獨

許
書
畫
出
職
人
佩
魚
袋
，
等
於
他

不
管
士
大
夫
的
看
法
，
獨
自
在
宮

中
承
認
書
畫
學
的
士
人
身
分
。 

宣
和
六
年
︵
一
一
二
四
︶
，

宋
徽
宗
下
詔
設
置
﹁
書
藝
所
﹂
，

這
是
在
翰
林
院
書
藝
局
外
的
特

設
。
置
書
藝
所
時
，
書
學
生
以

五
百
人
為
定
額
，
以
杜
從
古
、
徐

知
新
、
徐
兢
，
米
芾
的
長
子
米
友

仁
︵
一○

七
四—

一
一
五
一
︶
為

管
理
者
，
採
取
每
月
考
試
的
的
方

式
。
︵
︽
皇
宋
書
錄
︾
卷
上
﹁
徽
宗
皇
帝
﹂
︶

杜

從
古
在
元
末
民
初
陶
宗
儀
︽
書
史

會
要
︾
卷
六
﹁
杜
從
古
﹂
項
記
載

﹁
杜
從
古
，
字
唐
稽
，
官
至
禮

部
郎
﹂
。
杜
唐
稽
在
宋
高
宗
趙
構

︵
一
一○

七—
一
一
八
七
︶
的

︽
翰
墨
志
︾
的
提
到
﹁
先
皇
帝
尤

喜
書
，
致
立
學
養
士
，
惟
得
杜
唐

稽
一
人
，
餘
皆
體
仿
，
了
無
神

氣
﹂
，
同
條
亦
提
到
﹁
篆
法
為
信

州
徐
兢
，
亦
皆
碌
碌
﹂
。

同
時
稍
早
，
王
黼
︵
一○

七
九—

一
一
二
六
︶
敬
呈
宋
徽

宗
唐
代
的
虞
世
南
︵
五
五
八—

六
三
八
︶
︿
狄
仁
傑
告
﹀
、
顏
真

卿
︵
七○

九—

七
八
五
︶
︿
顏
允

南
蘭
陵
郡
太
夫
人
張
氏
告
﹀
、
徐

浩
︵
七○

三—

七
八
二
︶
︿
封
贈

告
﹀
。
宋
徽
宗
在
收
到
王
黼
進
呈

的
三
道
唐
代
告
身
，
說
到
：

朕
欲
教
習
前
代
書
法
所
頒
告

命
，
使
能
者
書
之
，
不
愧
前

代
。
︵
︽
皇
宋
書
錄
︾
卷
上
﹁
徽
宗
皇
帝
﹂
︶

至
此
肯
定
，
宋
徽
宗
確
實
要
改
革

當
時
士
大
夫
所
鄙
視
的
﹁
院
體
﹂

書
法
，
而
且
是
以
唐
代
的
告
身
為

典
範
。
宋
徽
宗
朝
對
於
唐
代
告
身

的
收
藏
，
︽
宣
和
書
譜
︾
卷
二
十

﹁
制
詔
告
命
﹂
項
提
到
唐
以
及
五

代
的
唐
、
蜀
、
晉
、
南
唐
，
甚
至

日
本
國
、
大
理
國
等
八
十
一
卷
告

身
。
其
中
有
一
段
重
要
的
敘
述

為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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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時
聞
人
巨
卿
以
書
名
世

者
，
亦
往
往
喜
書
。
王
命
為

為
不
朽
之
傳
，
若
顏
真
卿
書

〈

顏
惟
正
商
氏
等
告〉

、
徐

浩〈

朱
巨
川
告〉

者
也
。

文
獻
反
映
出
，
唐
代
書
家
喜
歡
寫

告
身
，
主
要
希
望
自
己
的
書
蹟
能

傳
世
。
在
宋
徽
宗
內
府
收
藏
告

身
中
，
為
何
只
標
舉
顏
真
卿
書

︿
顏
惟
正
商
氏
等
告
﹀
、
徐
浩

︿
朱
巨
川
告
﹀
？
在
查
閱
︽
宣
和

書
譜
︾
其
他
的
紀
錄
，
告
身
確

圖七    〈謝賜御書詩〉    米芾    文及甫    謝克家    題跋

圖六    蔡襄〈謝賜御書詩〉卷    局部    日本書道博物館藏

實
只
標
名
顏
真
卿
︿
顏
允
南
父
惟

正
贈
告
﹀
、
︿
顏
允
南
母
商
氏
贈

告
﹀
及
徐
浩
︿
朱
巨
川
告
身
﹀
。

再
者
，
現
藏
於
台
北
國
立
故
宮
博

物
院
︿
定
武
蘭
亭
真
本
﹀
，
為
當

時
宋
徽
宗
宣
和
內
府
之
物
，
後
賜

給
王
黼
。
王
黼
又
是
︽
宣
和
博
古

圖
︾
的
奉
敕
編
纂
者
。
所
以
王
黼

進
呈
顏
真
卿
︿
顏
允
南
蘭
陵
郡
太

夫
人
張
氏
告
﹀
、
徐
浩
︿
封
贈

告
﹀
，
是
完
全
知
道
宋
徽
宗
對
於

唐
代
告
身
的
喜
好
。

顏
真
卿
︿
顏
允
南
父
惟
正
贈

告
﹀
見
於
留
元
剛
在
南
宋
寧
宗
嘉

定
八
年
︵
一
二
一
五
︶
所
刻
︽
忠

義
堂
帖
︾
第
八
冊
，
此
告
身
書
於

唐
代
宗
寶
應
元
年
︵
七
六
二
︶
，

告
身
的
書
體
筆
畫
稍
細
、
字
與
字

間
距
亦
較
大
。
︵
圖
五
︶
宋
徽
宗

喜
歡
此
類
顏
真
卿
告
身
書
風
，

或
許
是
宋
仁
宗
喜
歡
蔡
襄
︵
一

○

一
二—

一○

六
七
︶
的
書
法
有

關
。

宋
仁
宗
皇
祐
五
年
︵
一○

五
三
︶
正
月
，
會
靈
觀
大
火
，
觀

中
原
藏
有
宋
真
宗
所
撰
︿
奉
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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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八    徐浩〈朱巨川告身〉卷暨鮮于樞題跋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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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
﹀
碑
亦
毀
壞
，
宋
仁
宗
命
蔡
襄

重
新
模
寫
上
石
。
九
月
，
蔡
襄
模

寫
完
畢
上
奏
，
仁
宗
賜
字
﹁
君

謨
﹂
飛
白
書
，
蔡
襄
因
而
作
︿
謝

賜
御
書
詩
﹀
，
該
書
跡
現
藏
於
日

本
書
道
博
物
館
。
︵
圖
六
︶

︿
謝
賜
御
書
詩
﹀
後
有
宋

人
米
芾
無
年
款
的
題
跋
，
文
彥

博
︵
一○

○

六—

一○

九
七
︶
之

子
文
及
甫
大
觀
三
年
︵
一
一○

九
︶
、
謝
克
家
︵
紹
聖
年
間
，
一○

九
四—

一

○

九
七
，
進
士
，
建
炎
四
年
，
一
一
三○

，
官
參
知
政
事
︶

紹
興
三
年
︵
一
一
三
三
︶
題
跋
。

︵
圖
七
︶
從
謝
克
家
題
跋
可
知
蔡

襄
︿
謝
賜
御
書
詩
﹀
為
趙
明
誠

家
︵
一○

八
一—

一
一
二
九
︶
所

藏
，
其
父
趙
挺
之
︵
一○

四○
—

一
一○

七
︶
二
次
擔
任
宋
徽
宗
朝

的
尚
書
右
僕
射
兼
中
書
侍
郎
，
第

一
次
崇
寧
四
年
︵
一
一○

五
︶
三

月
至
六
月
，
第
二
次
崇
寧
五
年

︵
一
一○

六
︶
二
月
至
大
觀
元
年

︵
一
一○

七
︶
三
月
。

米
芾
︿
謝
賜
御
書
詩
﹀
跋

文
有
﹁
書
學
博
士
﹂
的
官
銜
，
從

他
的
當
官
時
間
看
，
題
在
趙
挺
之

第
二
次
拜
相
時
期
。
米
芾
跋
文
中

﹁
芾
於
舊
翰
林
院
曾
觀
刻
石
，
今

四
十
年
，
於
大
丞
相
天
水
公
府
，

始
觀
真
跡
﹂
，
此
時
宋
徽
宗
立
書

畫
學
，
廢
翰
林
院
，
所
以
米
芾
以

舊
翰
林
院
稱
之
。
跋
文
中
知
道

米
芾
在
宋
英
宗
治
平
三
年
︵
一○

六
六
︶
十
五
歲
時
在
禁
中
翰
林
院

已
看
到
︿
謝
賜
御
書
詩
﹀
刻
石
，

米
芾
有
此
特
權
，
主
要
是
其
母
為

英
宗
高
皇
后
的
乳
母
。
蔡
襄
︿
謝

賜
御
書
詩
﹀
筆
劃
溫
潤
，
字
與
字

間
距
較
大
的
風
格
，
近
似
顏
真
卿

︿
顏
允
南
父
惟
正
贈
告
﹀
，
可
知

宋
徽
宗
喜
愛
顏
真
卿
的
告
身
，
宋

仁
宗
對
於
蔡
襄
的
喜
愛
，
不
可
忽

視
。

關
於
︽
宣
和
書
譜
︾
所
載

的
徐
浩
︿
朱
巨
川
告
身
﹀
卷
，
現

藏
於
台
北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。
該

告
身
為
紙
本
、
楷
書
、
縱
二
七

公
分
、
橫
一
八
五
．
八
公
分
，

記
於
大
曆
三
年
︵
七
六
八
︶
八

月
。
︿
朱
巨
川
告
身
﹀
幅
前
上

端
騎
縫
處
鈐
有
南
宋
高
宗
內
府

的
﹁
紹
興
﹂
連
璽
印
，
此
告
身

被
定
為
徐
浩
所
書
，
見
於
該
卷

後
元
代
鮮
于
樞
︵
一
二
五
四—

一
三
二
二
︶
元
世
祖
至
元
二
十
五

年
︵
一
二
八
八
︶
的
題
跋
。
︵
圖

八
︶
題
跋
可
知
鮮
于
樞
在
元
世
祖

至
元
二
十
三
年
︵
一
二
八
六
︶
購

得
︿
朱
巨
川
告
身
﹀
，
當
初
尚
可

隱
隱
辨
識
﹁
政
和
﹂
、
﹁
宣
和
﹂

的
四
角
印
文
，
此
二
印
今
已
不
可

見
。

宋
徽
宗
選
擇
徐
浩
，
或
許

和
宋
神
宗
有
關
。
蔡
京
︵
一○

四
七—

一
一
二
六
︶
之
子
蔡
絛

︽
鐵
圍
山
叢
談
︾
提
到
﹁
魯
公
︵
蔡

京
︶

始
受
筆
法
於
君
謨
︵
蔡
襄
︶

。
既

登
第
，
調
錢
塘
尉
，
東
坡
︵
蘇
軾
︶

適
倅
錢
塘
，
相
與
學
徐
季
海
。
當

是
時
，
神
廟
喜
浩
書
，
故
熙
豐
士

大
夫
多
尚
徐
會
稽
也
﹂
。
宋
神
宗

喜
歡
徐
浩
的
藝
術
動
機
，
文
獻
反

應
不
出
來
。
︽
宣
和
書
譜
︾
卷
三

所
載
徐
浩
﹁
肅
宗
立⋯

四
方
詔
令

多
出
浩
手
，
遣
辭
贍
達
而
書
法
至

精
，
帝
喜
之
，
寵
絕
一
時
﹂
，
若

是
將
宋
神
宗
和
唐
肅
宗
作
角
色

的
比
擬
，
或
許
可
以
理
解
。
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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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2.

3.

4.

5.

6.

7.

8.

9.

10.

11.

神
宗
的
變
法
改
革
，
是
為
了
富
國

強
兵
，
進
而
收
復
失
地
燕
雲
十
六

州
。
唐
肅
宗
在
安
史
之
亂
後
，
在

河
朔
即
位
為
皇
帝
，
收
復
失
土
。

河
朔
之
地
，
即
是
燕
雲
十
六
州
。

宋
神
宗
對
於
收
復
燕
雲
之
地
的
期

待
，
產
生
了
移
情
作
用
，
所
以
隨

著
唐
肅
宗
的
喜
好
，
宋
神
宗
也
喜

歡
徐
浩
的
書
法
吧
。

當
書
藝
所
的
活
動
剛
滿
一

年
，
宣
和
七
年
︵
一
一
二
五
︶
金

兵
南
下
，
宋
徽
宗
傳
位
宋
欽
宗
趙

恒
，
中
止
一
切
書
畫
活
動
。
靖
康

二
年
︵
一
一
二
七
︶
，
宋
徽
宗
為

金
國
所
俘
，
並
在
宋
高
宗
紹
興
五

年
︵
一
一
三
五
︶
死
于
五
國
城

︵
今
黑
龍
江
省
依
蘭
縣
︶
，
七
年

後
︵
一
一
四
二
︶
，
靈
柩
運
回
南

宋
首
都
臨
安
。

結
語宋

徽
宗
對
書
畫
學
作
了
制
度

與
風
格
的
改
革
，
提
振
書
畫
學
人

成
為
士
人
，
以
及
選
擇
唐
代
顏
真

卿
、
徐
浩
的
告
身
作
為
新
的
﹁
院

體
﹂
典
範
。
由
於
宋
徽
宗
提
升
書

畫
學
伎
術
官
身
分
犯
了
士
大
夫
的

忌
諱
，
崇
寧
、
大
觀
年
間
的
體
制

改
革
沒
有
預
期
的
成
功
。

宋
徽
宗
在
政
和
、
宣
和
時

期
，
在
不
觸
犯
士
大
夫
忌
諱
下
，

在
宮
廷
內
給
書
畫
學
伎
術
官
士
人

的
身
分
。
從
鄧
椿
的
︽
畫
繼
︾
可

理
解
，
宋
徽
宗
在
政
和
、
宣
和
時

期
才
真
正
大
興
畫
學
。
從
本
文

研
究
看
來
，
宋
徽
宗
在
畫
學
有
成

後
，
才
將
心
力
轉
到
書
學
，
可
惜

設
置
書
藝
所
剛
滿
一
年
之
際
，
即

因
金
兵
南
下
而
退
位
，
書
藝
所
的

活
動
終
止
。
因
此
可
理
解
，
為
何

在
宋
徽
宗
朝
只
有
﹁
院
體
﹂
的
繪

畫
成
就
，
而
無
﹁
院
體
﹂
的
書
法

成
就
。由

於
宋
徽
宗
朝
的
﹁
院
體
﹂

繪
畫
成
就
鮮
明
，
影
響
後
世
，
學

術
研
究
上
也
投
注
大
量
的
心
力
，

取
得
豐
富
的
研
究
成
果
。
宋
徽
宗

朝
的
﹁
院
體
﹂
書
法
沒
有
成
為
美

術
史
上
的
篇
章
，
大
家
都
遺
忘
了

徽
宗
在
書
法
上
的
努
力
，
希
望
本

文
的
提
出
，
能
補
得
上
這
一
塊
被

遺
忘
的
歷
史
空
白
。

作
者
就
讀
於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藝
術
史
研
究
所


